附表1
韶关学院20  ～20  学年第  学期课程免修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所属学院
	

	专业

名称
	
	年级

班别
	

	累计平均学分绩点
	
	联系电话
	

	免修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课程性质
	学分
	开课部门
	上课时间

	
	
	
	
	
	

	
	
	
	
	
	

	
	
	
	
	
	

	申

请

免

修

理

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开课

学院

审核

意见
	（公章）主管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学生

所属

学院

审核

意见
	（公章）主管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教务

处的

审批

意见
	（公章）主管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根据《韶关学院课程修读管理办法》文件第十三条规定：思想政治理论、德育、体育、实验及教学实践环节、毕业论文（设计）、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等课程及承担教学任务单位确定为不宜免修的课程，不得申请免修。辅修专业申请免修课程每学期不得超过2门。重修课程不得申请免修。免修资格一旦取得，不得放弃。




注：
此表一式3份(A4)，课程开课前一个学期内受理。审批后由开课学院、学生所属学院、教务处各存一份。空表从教务处教务管理相关网页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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